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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陕教师办〔2021〕15号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

深入推进师德专题教育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、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，韩

城市教育局，神木市、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厅属

中职学校、委厅直属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

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

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和教育部《关于在教育

系统开展师德专题教育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1〕3号）（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切实推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

设，按照《陕西省师德师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－2023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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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《“三年行动”计划》）安排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明确任务

各市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

识到师德专题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把开展师德专题教育作为

2021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的大事来抓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落实主体责任，认真统筹谋划。各级各类学校主要领导

要高度负责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精心安排部署，将师德专题教

育与师德师风建设三年行动有机结合，与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党

史学习教育充分融合。师德专题教育要覆盖到每一名教职员工，

落实到教书育人全过程，使加强师德修养，传承良好师风成为新

时代人民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首要课题，成为推进高质量教

师队伍建设的有力举措。通过深入开展师德专题教育，使全体教

师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寄予的殷切期望和人民群

众对教师队伍的希冀要求，让“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”和职业行为

准则成为教师立身施教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追求，不断提升政治素

养和师德涵养，切实担负“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”的光荣使命，做

好凝心铸魂、立德树人本职工作。

二、精心组织，注重实效

各市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按照《通知》精神和《“三

年行动”计划》要求，结合本地本校实际，深入研究，认真制定

专题教育实施方案，抓好抓实“动员部署、督促检查、系统总结”

三个重要环节，严密组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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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深入学习，积极强化教师“四史”学习教育，努力引导教师学习

践行新时代师德规范，深入开展师德警示教育，运用讲座学习、

专家解读、网络培训、集中研讨、评估考核等方式，推动专题教

育内容落细落实。要突出教育成效，把专题教育与重点领域专项

治理结合起来，与整治人民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结合起来，

与解决师德师风突出问题结合起来，坚持聚焦重点，方式灵活，

推进教育内容入脑入心。通过专题教育开展，使广大教师学习先

进、见贤思齐、警钟常鸣、崇德力行，达到知准则、明纪律、守

底线、严要求的目标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
三、加强督导，交流提升

各市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对所属学校、二级院（系）

师德专题教育实施工作加强指导，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师德专题教

育的督导检查，确保专题教育不打折扣，不走过场，扎实推进，

深入落实。对思想不重视、措施不得力，教育不经常，工作不深

入的单位要通报批评，对单位领导要约谈问责。各市县（区）教

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切实加强对专题教育活动的宣传，深入挖掘

典型案例，大力弘扬高尚师德，积极梳理有效做法，营造浓厚的

学习氛围。要指定专人担任师德专题教育联络员，于 7月 9日前

实名加入陕西师德专题教育工作群（QQ群号：776126060），

负责专题教育对接工作，推动经验学习互鉴。各单位联络员每月

28日前梳理上报本单位师德专题教育开展情况，在工作群内分

享交流经验做法、典型案例和工作成效。请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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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和相关直属单位于 7月 15日和 11月 15日前，分别将师德

专题教育阶段性总结与年度总结报送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。

联系人：王小峰 电话:029-886686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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